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進一步延期提交第二份內部監控顧問書面報告

茲提述中國置業投資控股有限公司（「本公司」）日期為二零二二年八月三十日、二零二二
年九月三十日、二零二二年十月三十一日及二零二二年十一月三十日的公告（「該等公
告」），內容有關延期提交第二份內部監控顧問書面報告（「第二份報告」）。除文義另有界
定外，本公告所用詞彙與該等公告所界定者具有相同涵義。

誠如該等公告所披露，本公司須於上市科同意進一步延期後於二零二二年十二月三十日
之前向上市科提供第二份報告。

董事會謹此提供最新情況，本公司需要額外時間跟進內部監控顧問在審核進程中所發現
的未決事項，故估計完成審核及發出第二份報告的日期將會延遲。本公司已申請，而上
市科亦已同意，將本公司提交第二份報告連同草擬公告的期限進一步延長至二零二三年
二月二十八日。

本公司將遵守上市規則的相關規定並於適時作進一步公告。

* 僅供識別

承董事會命
中國置業投資控股有限公司

主席
韓衛

香港，二零二三年一月十六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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於本公告日期，執行董事為韓衛先生、區達安先生及王林博先生，而獨立非執行董事則
為鄧耀基先生、曹潔敏女士及梁國杰*先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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